
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安保公司招募公告

2024 年 12 月 17 日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

鲁 02 破申 25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同时指定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审理。2025 年 7

月 21 日，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鲁 0283 破 3 号《决定

书》，指定北京市盈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担任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

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

为妥善管理债务人财产，维护广大债权人合法权益，管理人特向

社会公开招募安保公司，对债务人位于平度市兰底镇孙家营村长营路

6号（即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）的土地、厂房等提供安保工作。

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安保职责

（一）安保范围

平度市兰底镇孙家营村长营路 6 号（即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

司），占地面积 14991 平方米。范围内包含土地及厂房、车间、餐厅、

宿舍等建筑物，总建筑面积 5121.49 平方米，另配有污水池、各类棚

体、院墙、门垛等构筑物。

（二）安保时间

自安保人员入驻之日起，至管理人通知安保工作结束之日止。

（三）安保内容

1.维护治安安全，做好秩序维护以及防火、防水、防盗、防破坏

等工作；



2.常驻人员组成安保团队，并确定固定联系人，联系人定期向管

理人汇报安保情况，及时汇报紧急安保情况；

3.常驻人员进行 24小时巡视、看管；

4.管理人指派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参选要求

（一）依法注册成立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具有所需提供安保工作的相关资质；

（三）信誉良好，遵守行业规范，近三年内无失信、违法记录；

（四）参选公司和安保人员与债权人、债务人等人员不存在利害

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安保工作开展的关系。

三、参选方式

（一）参选时间

本次参选的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30 日 17 时 30 分。

（二）参选文件

1.参选公司的简介、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业绩证明，法定代表

人的身份证明与身份证复印件；

2.常驻人员及联系人的名单、联系方式、身份证复印件、资质证

件；

3.安保方案、工作计划、报价方案（内容包括：费用总额、收费

标准、收费方式，收费是否可协商以及最大折扣比例等事项）;

4.书面承诺，内容包括：①所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；②参选公司

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行政处罚记录的书面声明、不存在失信



被执行人情况的查询截图；③无影响安保工作正常开展的关系；④对

接触到未经公开的信息严格保密；⑤承诺自愿承担无安保费用的风险，

且安保费用接受人民法院的调整。

（三）参选方式

1.如贵司有意向为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提

供安保服务，可在规定时间内向管理人报名，提交的材料中应当包含

纸质报名文件一套、电子版报名文件一套（存储介质为：U 盘，内容

应当与纸质报名材料一致），并共同作为一个密封件，密封件封套处

应当加盖参选公司公章，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、参选公司名称、联系人

及联系方式。

2.参选公司应于2026年 6月 30日 17时 30分前将参选材料以邮

寄或现场方式向管理人递交（以管理人实际收到纸质参选文件等材料

的时间为准）。

3.递交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6 号甲华润大厦 B 座

30 层北京市盈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联系人：娄律师

联系电话：15163627035

四、选定方式

管理人将根据参选公司的资质、规模、业绩、经验、报价择优选

择 1家参选公司作为拟聘请公司，报平度市人民法院批准后签订正式

聘请协议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安保人员在开展安保工作期间所产生的交通、住宿、餐饮



等费用由参选公司自行承担；

（二）安保费用作为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破

产费用，经平度市人民法院批准后支付；根据破产财产处置的实际情

况存在无法及时足额清偿或在无产可破时不能支付的风险；

（三）未选定的参选公司，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，报名材料不予

退还；

（四）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。

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


